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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6年度新增担保额度预计
及相关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甘肃索通盛源碳材料有限公司

临邑索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

田东百矿三田碳素有限公司

内蒙古欣源石墨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索通华阳炭材料有限公司

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索通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

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嘉峪关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陇西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索通华青炭材料有限公司

贵州索通双元炭材料有限公司

2026年度新增担
保预计金额
（亿元）

3

6

10

3

2

6

12

20

6

13

13

20

1

7

10

6

7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不含本次新增担保预

计金额）
（亿元）

5.47

3.24

7.48

0.25

0

0

4.34

15.44

2.37

5.24

7.43

12.97

0.09

7.75

7.26

0

0

是否在前期预
计额度内

不适用：本次为
年度担保预计

本次担保是否
有反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亿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139.86

245.17

R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1.2026年度新增担保额度

公司根据2026年度生产经营及投资活动计划的资金需求，为保障公司稳定发展，提高经营效率，

拟为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并表非全资子公司、控股孙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预计2026年度新增担保额度145亿元（含等值外币），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对

下属子公司的担保、以及下属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其中：资产负债率70%以上控股子公司全年预计新

增担保总额30亿元；资产负债率低于70%控股子公司全年预计新增担保总额115亿元。综合授信期

限最高不超过10年，担保期限自担保协议生效之日起不超过借款到期之日后3年。

2.额度调剂方式

在2026年度新增担保总额预计范围内，可在内部适度调整公司对各子公司（包括新设立、收购等

方式取得的具有控制权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调整方式为：①被担保方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控股

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调剂给其他资产负债率70%以上控股子公司使用；②被担保方为资产负债率低

于70%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调剂给其他资产负债率低于70%控股子公司使用。上述担保额度在

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内可以循环使用。

3.相关授权事项

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办理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书，授

权期限为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决议之日止。

超出上述授信用途、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条件范围外的授信或融资，应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

定，重新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新增对外担

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同意公司2026年度担保计划及相关授权。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担保方

1.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索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子公

司

2.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

索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子公

司

合计

被担保方

甘肃索通盛源碳材料有
限公司

临邑索通国际工贸有限
公司

田东百矿三田碳素有限
公司

内蒙古欣源石墨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索通炭材料有限公
司

山西索通华阳炭材料有
限公司

小计

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
司

山东索通创新炭材料有
限公司

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

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
限公司

嘉峪关索通炭材料有限
公司

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
限公司

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陇西索通炭材料有限公
司

湖北索通炭材料有限公
司

江苏索通华青炭材料有
限公司

贵州索通双元炭材料有
限公司

小计

担保方持股
比例

100%

100%

66%

99.82%

59.71%

100%

/

80%

62.74%

59.71%

96.48%

96.48%

65%

99.82%

80.22%

65%

55%

100%

/

/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97.60%

94.64%

83.14%

97.10%

135.23%

87.50%

/

52.29%

54.10%

43.80%

44.42%

42.07%

65.14%

64.567%

69.01%

68.97%

29.06%

3.74%

/

/

截 至 目 前
担保余额

5.47

3.24

7.48

0.25

0

0

16.44

4.34

15.44

2.37

5.24

7.43

12.97

0.09

7.75

7.26

0

0

62.89

79.33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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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担保额
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
净资产比例

5.26%

10.52%

17.53%

5.26%

3.51%

10.52%

/

21.04%

35.06%

10.52%

22.79%

22.79%

35.06%

1.75%

12.27%

17.53%

10.52%

12.27%

/

/

担 保 预 计
有效期

自 公 司
2025 年 年
度 股 东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至
公 司 2026
年 年 度 股
东 会 决 议

之日止

/

自 公 司
2025 年 年
度 股 东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至
公 司 2026
年 年 度 股
东 会 决 议

之日止

/

/

是否关联
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

是否有反
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类型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甘肃索通盛源碳材料有限公司

临邑索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

田东百矿三田碳素有限公司

内蒙古欣源石墨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索通华阳炭材料有限公司

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索通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

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嘉峪关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陇西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索通华青炭材料有限公司

贵州索通双元炭材料有限公司

被 担 保 人 类
型 及 上 市 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孙公司

控股孙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100%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100%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66%
吉利百矿集团有限公司，34%

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99.8354%
佛山市欣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0.1646%

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100.00%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100%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80%
PRESS METAL BERHAD，20%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38.7763%
临邑索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23.9681%

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22.0492%
山东宏拓实业有限公司，15.2064%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59.71%
重庆新锦辉实业有限公司，20.00%
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14.48%

钟强，4.65%
陈献忠，1.16%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76.95%
徐州共盈智选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53%
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3.52%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76.95%
徐州共盈智选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53%
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3.52%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65.00%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35.00%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99.82%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80.22%
甘肃晨源工贸集团有限公司，10.00%

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9.78%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65%
湖北周正新材料有限公司，35%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55%
上海峰瓯贸易有限公司，45%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1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200MA7KMLE39F

913714247807793335

91451022MA5N6RA90
B

91150928MA0MWN0Y
26

91500110MACRDQ769
K

91140328MAK33G3EX
H

91371400MA3CTTP85
R

91371600MA3CFFM49
C

91500222072348225K

91620200566417171D

916202003991604430

91530300MA6N59246U

91440605753660361T

91621122MA7CW91A8
H

91420583MAC1HH9574

91320681MAE7YWM52
A

91520221MAEQRP -
FW9J

（二）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被担保人名称

甘肃索通盛源碳
材料有限公司

临邑索通国际工
贸有限公司

田东百矿三田碳
素有限公司

内蒙古欣源石墨
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索通炭材料
有限公司

山西索通华阳炭
材料有限公司

索通齐力炭材料
有限公司

山东索通创新炭
材料有限公司

重庆锦旗碳素有
限公司

嘉峪关索通预焙
阳极有限公司

嘉峪关索通炭材
料有限公司

云南索通云铝炭
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欣源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陇西索通炭材料
有限公司

湖北索通炭材料
有限公司

江苏索通华青炭
材料有限公司

贵州索通双元炭
材料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8,992.97

257,356.42

197,234.35

132,183.30

51.76

799.92

121,663.64

384,259.35

72,114.80

160,699.89

202,717.34

311,691.19

39,435.64

140,893.30

159,343.97

443.84

199.62

负债总额

97,868.64

248,272.56

170,943.43

129,508.10

70.00

700.00

69,182.23

208,282.13

34,565.37

66,960.20

90,886.30

200,009.10

18,310.83

99,429.88

110,924.89

229.25

资产净额

1,124.33

9,083.86

26,290.92

2,675.20

-18.24

99.92

52,481.41

175,977.22

37,549.43

93,739.69

111,831.04

111,682.09

21,124.81

41,463.42

48,419.08

214.59

199.62

营业收入

6,591.54

350,352.18

24,142.64

14,955.48

28,700.84

139,508.87

25,755.58

51,277.93

47,488.40

115,686.50

4,776.61

38,866.90

58,658.54

净利润

- 1,
185.46

-937.67

152.81

- 1,
114.71

-0.01

-0.05

1,216.17

6,842.31

1,056.87

5,263.33

7,654.07

3,924.05

477.79

1,306.37

1,920.99

-72.78

-0.27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96,564.58

187,583.79

128,093.49

130,819.47

51.77

800.00

107,445.94

368,519.76

64,916.02

159,245.38

179,987.19

309,380.50

58,257.78

129,765.79

149,847.36

484.90

207.66

负债总额

94,249.78

177,530.59

106,500.84

127,030.31

70.00

700.03

56,180.57

199,355.78

28,433.73

70,744.67

75,724.89

201,520.07

37,618.21

89,557.31

103,350.35

197.52

7.77

资产净额

2,314.80

10,053.20

21,592.65

3,789.16

-18.23

99.97

51,265.37

169,
163.98

36,482.29

88,500.71

104,
262.30

107,
860.43

20,639.57

40,208.48

46,497.01

287.38

199.89

营业收入

23,939.83

1,067,
293.30

2,183.50

46,244.17

158,853.94

470,218.51

86,427.12

182,707.69

171,097.96

420,564.96

15,100.97

135,685.44

168,505.06

净利润

- 12,
225.66

4,556.79

-411.26

- 11,
237.55

-0.03

-0.03

6,346.96

24,596.16

8,521.16

20,395.06

21,290.70

29,859.63

-1,251.45

11,891.51

4,648.16

-212.62

-0.11

注：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为单体财务报表数据，不包含其控制的子公司财务报表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确定具体担保协议内容，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将在股东会授权范围内，以有

关主体与金融机构实际确定的协议版本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对外担保对象全部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控股孙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

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对并表范围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

范围内。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新增对外担

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同意公司2026年度担保计划及相关授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担保额度预计及相关授权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发展需

要做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控股孙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及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担保总额指股东会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人民币

139.86亿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45.17%，实际担保余额为79.33亿元，占公司2025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139.07%；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35.04亿元，占公司2025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236.72%，实际担保余额为74.51亿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30.62%；公

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6-024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建设30万吨预焙阳极项目

暨签署《增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项目名称：年产30万吨预焙阳极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或“项目”）

● 投资金额：预计项目总投资不超过10亿元（含铺底流动资金）。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1.本项目的主要客户为贵州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铝业”）下属电解铝生产企业及周

边电解铝企业（以下统称“电解铝企业”），如客户需求发生变化，本项目将存在不能按计划推进的风

险；

2.本次交易需向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是否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3.本项目所需环评等相关手续的审批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本项目受未来原材料供应能力、价格波动、下游需求未及预期、融资环境及经济形势变化等不

确定因素影响，可能存在经济效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完善预焙阳极产能布局，提升市场份额，进一步增强产业链粘性，发挥产业集群优势，索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年产30万吨预焙阳

极项目，由公司子公司贵州索通双元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索通”或“目标公司”）作为项目

实施主体，负责该项目的建设与运营。

公司拟与贵州铝业签署《增资协议》，共同向贵州索通增资3.98亿元，其中，公司增资2.58亿元，贵

州铝业增资1.40亿元，增资款全部计入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贵州索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亿

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2.60亿元，持股比例为65%；贵州铝业认缴出资1.40亿元，持股比例为35%。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是否跨境

□新设公司
R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R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未持股公司

R投资新项目□其他：_________
贵州索通双元炭材料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预焙阳极项目

R已确定，具体金额：
公司与贵州铝业共同向贵州索通增资3.98亿元，公司增资2.58亿元，贵州铝业增资1.40亿元，增资款

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项目预计总投资不超过10亿元（含铺底流动资金）。□尚未确定

R现金

R自有资金□募集资金□银行贷款
R其他：自筹资金□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股权□其他：______

□是 R否

（二）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况

投资标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索通双元炭材料有限公司。

（二）投资标的具体信息

1.投资标的

投资类型

标的公司类型（增资前）

法人/组织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

所属行业

R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R非同比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贵州索通双元炭材料有限公司

R91520221MAEQRPFW9J□不适用

唐浩

2025年7月14日

200万元人民币

200万元人民币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董地街道（新桥街道）白腻社区法官寨组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董地街道（新桥街道）白腻社区法官寨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
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C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增资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总额

资产负债率

科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经审计）

207.66

7.77

199.89

3.74%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经审计）

0

-0.11

2026年3月31日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199.62

0

199.62

0

2026年3月31日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0

-0.27

3.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名称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增资前

出资金额
（万元）

200

0

200

占比(%)

100

0

100

增资后

出资金额
（万元）

26,000

14,000

40,000

占比(%)

65

35

100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内容

建设地点

项目总投资金额

上市公司投资金额

是否属于主营业务范围

R投资新项目

年产30万吨预焙阳极项目

建设满足项目运行所需的原材料转运站、石油焦煅烧车间、成型车间、焙烧车间、余热锅炉
发电、办公楼、食堂、宿舍楼等配套公用及辅助设施。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经济开发区

预计项目总投资不超过10亿元（含铺底流动资金）

公司与贵州铝业共同向贵州索通增资3.98亿元，公司增资2.58亿元，贵州铝业增资1.40亿
元，增资款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项目预计总投资不超过10亿元（含铺底流动资金）。

R是 □否

（一）各主要投资方出资情况

公司拟与贵阳铝业共同向贵州索通增资，由贵州索通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年产30万吨预焙

阳极项目的建设与运营。双方具体出资情况详见“一、对外投资概述”之“（一）本次交易概况”之“2.本
次交易的交易要素”。项目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股东出资、标的公司自筹资金等。

（二）项目目前进展情况

本项目当前尚处于前期筹备阶段。

（三）项目市场定位及可行性分析

贵州铝业是贵州省属重要国有企业，其控股子公司贵州铝业集团双元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双元新材料”）在六盘水市专业从事电解铝生产及铝加工，根据《增资协议》安排，同等市场条件

下，贵州铝业（含控股子公司）在贵州省内的电解铝企业生产所需预焙阳极优先从贵州索通采购。

（四）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贵州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7096698014
3.法定代表人：毛勇

4.注册资本：346,805.3008万元人民币

5.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瑞金北路14号成黔大厦

7.成立时间：1998年6月30日

8.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

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

主选择经营。（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矿物洗选加工；选矿；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

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

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供应链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国内贸易代理；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9.股东情况：

贵州省黔晟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额230,801.8366万元，持股比例66.5508%。

贵州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73,708.1281万元，持股比例21.2535%。

贵州省新动能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额 42,295.3361 万元，持股比例

12.1957%。

10.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总额

资产负债率

科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未经审计）

578,594.21

149,519.50

429,074.70

25.84%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未经审计）

4,849.54

8,887.33

2026年2月28日
/2026年1-2月（未经审计）

577,765.00

149,183.00

428,582.00

25.82%

2026年2月28日
/2026年1-2月（未经审计）

194.00

-493.00

11.与公司的关系：贵州铝业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贵州铝业未被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资信状况良好。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1.甲方：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贵州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述甲方、乙方合称“增资方”）

（二）合作项目

详见本公告“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三）增资扩股

本协议签署时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增资方同意以货币资金向目标公司增资3.98亿

元（其中甲方增资2.58亿元，乙方增资1.40亿元），按照约定时间和各自所持股比实缴注册资本，增资

款全部计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亿元，其中甲方认缴

出资2.60亿元、乙方认缴出资1.40亿元。

增资后，各方认缴出资额、出资比例、出资方式及出资时间如下表所列示：

单位：亿元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名称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认缴
出资额

2.60

1.40

4.00

出资
比例

65%

35%

100%

出资
方式

货币

货币

/

出资时间

2027年12月31日前

2027年12月31日前

/

（四）增资条件和增资款的缴付

除非增资方均作出书面豁免，各增资方履行增资义务，应以下列先决条件已全部得到满足为前

提：

1.目标公司的股东作出有关同意签署本次增资的交易文件和批准本次增资的股东决定（相关文

件和股东决定应符合本协议和重述的公司章程）；

2.各方已完成签署本协议、进行增资所需的内部决策及审议程序；

3.各方顺利完成各交易文件的签署，包括本协议、《公司章程》以及为完成增资需要或应增资方要

求签署的其他附属协议、决议/决定及其他文件。

4.本次交易已通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5.目标公司已完成本次增资对应的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在上述先决条件达成后，增资款按如下规则缴付：

1.第一期出资：目标公司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甲方累计完成实缴出

资6,500万元，乙方完成实缴出资3,500万元。

2.后续出资：第一期出资完成后，目标公司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及运营需要，向各股东发出缴纳增

资款通知，缴款通知应注明出资金额、缴付增资款的期限以及收取增资款的银行账户信息。各股东按

认缴增资比例，于收到缴款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出资。

3.剩余出资：各股东按照认缴增资比例于2027年12月31日前缴足；缴款通知的发出及履行均不

得超出前述2027年12月31日的期限，期限届满前未足额缴付的，未缴部分视为逾期出资。

（五）增资后的目标公司相关约定

1.股权转让

（1）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股权时，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形式向其他股东方发出《股

权转让通知书》并载明：拟转让股权的股权数额、转让价格与价款支付方式和期限、潜在受让方基本情

况、请求其他股东答复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其他股东方自接到书面通

知之日起在《股权转让通知书》载明的期限内未答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未经其他股东同意，任

一股东不得转让公司股权。乙方经上级有权单位批复，其持有股权可以依法在国有企业之间进行无

偿划转，甲方应无条件配合且股权无偿划转的受让方享有乙方的同等权利。

（2）任何一股东方（被执行方）所持目标公司的股权如经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后全部或部分

被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或强制转让，且其他股东方（剩余股东方）均不愿意与强制执行或强制转让后的

股权继受者继续合作，剩余股东方有权选择提前终止本协议，而不受本协议和公司章程关于股东会决

议通过比例的限制。

（3）任何一股东方转让目标公司股权的，由股权转让方、股权受让方及其他股东在股权转让交割

前另行签署书面协议，重新明确本协议中相关义务的承担主体、履行标准及期限；未另行约定的，股权

转让方仍应继续履行第（六）条项下全部义务。

2.股东和股东会

目标公司股东会由所有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依照《公司法》、本协议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实缴的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3.担保义务

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原则上优先使用目标公司自身资产提供担保，确需股东提供担保

的，公司股东在经内部决策审批同意后，按出资比例为公司提供担保。

无法提供担保的公司股东，应当在取得内部决策同意后，在股东会决议上同意其他股东（含子公

司）为目标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同意目标公司基于对等原则向担保方（含子公司）提供等额的担保。

4.董事会

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三名，乙方委派二名。董事会设董事长

一人，经理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由董事会从甲方委派的董事中选举产生。

5.审计委员会

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公司不设监事及监事会，按照《公司法》规定，由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

的职权。审计委员会成员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1名，乙方委派2名；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从

乙方委派的委员中指定。

6.经理层

公司设经理（即总经理）一名，由甲方委派，并由公司董事会聘任。公司设副经理若干名，其中乙

方委派一名副经理，其他副经理由经理提名，并由公司董事会聘任。

公司设财务负责人（即财务总监）一名，由甲方委派，并由公司董事会聘任。公司设财务部，财务

部负责人由乙方委派，由公司经理（即总经理）聘任。

（六）增资后义务

1.政策申请

增资方应当协助目标公司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争取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各方利用

自身的技术、资源优势支持目标公司申报高新技术企业，以使目标公司获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

2.产能利用

各方一致同意，在同等市场条件下，乙方（含控股子公司）在贵州省内的电解铝企业生产所需预焙

阳极优先从目标公司采购。乙方（含控股子公司）在贵州省内的电解铝生产企业生产产生的残极，在

同等市场条件下，优先供应目标公司。

（七）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非违约方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在合理期限内纠正；如该违约方于合理期

限内未予纠正，非违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违约方赔偿。

2.增资方应当按照缴款通知记载的期限及金额，向目标公司缴付出资。任何一方未按照缴款通

知的约定向目标公司足额缴付增资款的，目标公司有权要求违约方就逾期未足额支付部分按照每日

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计算起始日为缴款通知记载的缴款日期或者合同约定

的起算时间、违约金计算终止日为履行之日的前一日）；未足额缴纳超过六十日的，视为放弃增资中未

足额缴付部分的增资权利，违约方应无条件配合与守约方及目标公司签署调整出资金额、股权比例、

董事、高管人员及其他需调整事项的补充协议、并配合目标公司完成相应的增资额实缴部分的工商变

更登记。

3.守约方有经济损失的，可以要求违约方赔偿直接经济损失，包括直接发生的实际费用，并包括

守约方为减少损失而采取措施所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及采取其他强

制措施和执行措施所产生的费用等。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贵州铝业是贵州省属重要国有企业，贵州铝业的子公司双元新材料在六盘水市专业从事电

解铝生产及铝加工；通过与贵州铝业的合资，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在预焙阳极市场的产能，从原料

采购、生产工艺和管理等多方面保证预焙阳极产品质量的稳定，增强公司对西南市场其他铝厂的辐射

效应，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二）本项目建成后，可与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等公司控股子公司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

降低目标公司的采购费用及管理成本。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一）本项目的主要客户为贵州铝业下属电解铝生产企业及周边电解铝企业，如客户需求发生变

化，本项目将存在不能按计划推进的风险；

（二）本次投资需向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是否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三）本项目所需环评等相关手续的审批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本项目受未来原材料供应能力、价格波动、下游需求未及预期、融资环境及经济形势变化等

不确定因素影响，可能存在经济效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加强风险防范运行机制，依托前期积累的管理经验，强化对外投

资及管理运营的全过程监督与管控，提高管理能力和经营效率，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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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金额：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2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将向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指定的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分配的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98,104,459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2,
700,000股后，可参与分红的股份基数为495,404,459股。若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

本发生变化，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本次利润分配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

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092,484,633.65元。为进

一步落实监管机构关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政策，在充分考虑股东回报需求、可持续发展等因素的基

础上，使股东分享经营成果，公司根据目前的资金状况，并经董事会决议，拟定2025年度的利润分配

方案为：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20元（含

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498,104,459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

配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2,700,000股后，可参与分红的股份基数为495,404,459股，以此计算共

计派发现金股利59,448,535.08元（含税）。若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

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除派发现金红利外，不送红股，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其他形式的分配。

此外，公司于 2025年 8月 1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5年 9月 5日召开的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并于2025年9月26日

实施了本次权益分派，具体为：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不含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04,034,936.39元（含税）。

综上，2025年度公司预计派发现金分红总额为163,483,471.47元（含税），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21.90%。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D）是
否低于5000万元

现金分红比例（%）

现金分红比例（E）是否低于30%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
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本年度

163,483,471.47

0

746,663,232.66

1,092,484,633.65

466,357,323.31

0

98,798,248.72

466,357,323.31

否

472.03

否

否

上年度

0

0

272,412,896.93

上上年度

302,873,851.84

0

-722,681,383.42

三、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46,663,232.66元，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

163,483,471.47元（含2025年度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低于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30%，具体原因说明如下。

1.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偿债能力及资金需求

公司主营业务为预焙阳极、锂电池负极材料、薄膜电容器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中国是世界最大

的原铝及预焙阳极生产国，产品不仅供应国内市场，同时大量销往国外。伴随着行业“碳达峰、碳中

和”逐步推进，预焙阳极行业正在加速完成新旧产能转换和低碳绿色转型升级，以适应全球经济发展

的新趋势和国家对于碳减排目标的战略要求。同时，随着全球铝工业规模不断扩大，其对预焙阳极质

量和供应的稳定性要求不断提高，使行业向技术领先、实力雄厚的规模化预焙阳极生产企业集中，原

铝生产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商用配套的方式，解决预焙阳极的供给。目前国内电解铝行业的高景气态

势与产能天花板限制，有力地推动了企业在国外布局电解铝产能的步伐，而贸易关税所带来的风险，

则进一步加速了海外电解铝产能的发展进程，随着海外电解铝投资进程不断提速，海外预焙阳极市场

需求增长，中国预焙阳极产能出海浪潮即将开启。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公司以“全球一流的绿碳科技材料企业”为使命，由过去的“C+战略”

进一步升维至“科技索通”战略，贯彻“双驱两翼、科技领先、效率驱动、全球突破”的四大战略主轴，构

筑具有索通特色的竞争力体系。公司主要采用和下游优质客户合资建厂模式，充分发挥公司质量、成

本管控优势，满足全球优质客户预焙阳极保障供应需求。

2025年度公司盈利水平同比改善，实现营业收入1,769,265.4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4,666.32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187.52万元；总资产 1,874,594.81万元，总负债 1,
136,419.1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70,458.85万元；实现基本每股收益1.51元/股。

根据公司整体发展规划，为持续扩大规模优势、深度响应客户需求，公司将有序推进产能布局。

同时，伴随业务规模持续拓展，公司流动资金需求相应增加。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合理安排资金

开支，进一步优化资金使用，统筹资金调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支持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2.上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预计用途及收益情况

目前公司广西年产60万吨预焙阳极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营运资金需求大量增加；同时，江苏

索通32万吨铝用预焙阳极、山西20万吨预焙阳极项目、阿联酋30万吨预焙阳极项目均在办理项目建

设前置审批手续，择机启动项目建设。鉴于上述项目及各项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较大，为提升公司

抗风险能力，更好地兼顾股东的长远利益，在股东回报和公司可持续发展之间做好平衡，公司按照《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制定了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对截至2025年底的留存未分配利润，公司将根据发展战略、经营计划用于日常生产经营、重大项

目支出、研发投入、预防重大风险等，以保障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持续发展，增强公司风险应对

能力。

3.公司是否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了便利

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为中小股东

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了便利。公司将在年度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之前召开业绩说明会，就现金分红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公司将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股东会以现场会议形

式召开，并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与股东会决策提供便利，单独统计并公告中小股东对本次利

润分配事项的投票结果。

4.公司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的发展、经营情况、行业状况及未来可能的资金需求，兼顾公司股东短

期现金分红回报，从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角度，制订了较为审慎、稳健的利润

分配方案。

公司将聚焦主业，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与产能释放，努力提升经营业绩和经营质量。同时，严格按

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经营业绩、行业周

期与发展阶段，制定更科学合理的分红方案，兼顾股东短期收益与公司长期发展，努力提升投资者回

报水平，与股东共享公司成长和发展成果。

四、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本方案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以及股东利

益的基础上作出的，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是贯彻落实公司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重要举措。董事会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制定，充分考虑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不会

对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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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购买责任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完善风险管理体系，降低运营风险，促使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更加充分地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保障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规定，拟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主

体购买责任保险。具体情况如下：

一、责任保险方案

1.投保人：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险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主体。

3.赔偿限额：10,000万元（具体以保险合同为准）。

4.保费支出：不超过30万元（具体以保险合同为准）。

5.保险期限：12个月。

二、授权事项

为提高决策效率，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责任险投保相关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确定相关责任主体、确定保险公司、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请保险经

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

三、审议程序

2026年4月2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为公司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因全体委员均为该议案的利益相关方，需回避表决。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将该议案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6年4月2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

责任险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作为本次责任险的被保险对象，属于利益相关方，全体董事回避对该议

案的表决。本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